
COVID-19(武漢肺炎) 

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及個案處理流程 
109 年 3 月 30 日 

 

SARS-CoV-2 陽性 
至法傳通報系統通報「嚴重
特殊傳染性肺炎」並依通報
個案處理流程進行後續處置 

1. 不符合通報條件之肺炎
或嗅覺、味覺異常個案 

2. 不符合通報條件之發燒/
呼吸道症狀，醫師認為
有進行 SARS-CoV-2 檢
驗之必要者 有肺炎 

視病情評估安排住院，或一採
後，醫院提供個案「自主健康
管理通知書」，衛教個案回家
自主健康管理，於接獲通知檢
驗結果前，留在家中，不可外
出 b 

無肺炎 
醫院提供個案「自主健康管
理通知書」，衛教個案回家自
主健康管理，於接獲通知檢
驗結果前，留在家中，不可外
出 b 

SARS-CoV-2 陰性 
1. 需住院者，依住院流程續

安排住院， 
2. 無需住院者，返家後自主

健康管理至最後一次接
觸日或發病日後 14 天 c 

1. 進行一次咽喉擦拭液或鼻
咽擦拭液或痰液採檢 a 

2. 至法傳通報系統「其他」項
下「疑似新冠病毒感染送
驗入口」通報送驗 

a 採檢應於單獨之病室或空間執行，並依感染管制措施指引，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 
b 請衛教個案採檢後返家時應全程佩戴口罩，禁止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。醫院請將「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」簽收聯傳真給衛生單位。 
c 如果症狀未改善，建議進行二採 




